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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6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主席
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缔约国的信

我谨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的名义围绕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写此信给诸位担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下称《公约》)缔约国的代表。

委员会注意到近年来许多缔约国由于面临公共赤字不断增加和经济增长差，受到了采取紧缩计划，有时是严峻的紧缩计划的压力。采取紧缩措施的决定始终是困难和复杂的，委员会深切地意识到，这可能导致许多国家采取痛苦的决定，特别是如果这些紧缩措施是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采取的。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根据《公约》，各缔约国任何时候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到剥夺或侵犯的一切措施。除了违反它们依《公约》规定承担的义务之外，《公约》缔约国剥夺或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如穷人、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土著人民、少数民族、移民和难民的人的不利影响。鉴于人权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权也同样受到威胁。


诚然，缔约国具有一定的评估余地，可以制定尊重、保护和履行《公约》的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在这方面，我想强调指出，《公约》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准则，可以帮助缔约国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在应对经济衰退中注意尊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公约》的核心是缔约国有义务利用它们最大可用资源尊重、保护和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就要求各国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以逐步改进基本商品和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文化生活的普遍获得。


经济和金融危机及经济未能增长阻碍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逐步实现，并可能导致享受这些权利的倒退。委员会意识到，对《公约》规定的一些权利的执行有时进行一些调整是无法避免的。然而，缔约国不应采取违反依《公约》承担的义务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强调，任何拟议的政策改变或调整必须满足下列要求：第一，政策必须是一项临时措施，只适用于危机时期。其次，政策必须是必要的和相称的，据此，通过任何其他政策或不采取行动，将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加不利。第三，政策必须是不带歧视性的，并必须包括所有可能措施，包括税收措施，支持社会转移，以减少在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确保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是不致受到更严重的影响。第四，政策必须确定权利的最起码核心内容或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社会基本保障，确保在任何时候都保护这个核心内容。


最后，我想强调，国际合作是逐渐普遍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必须履行的一项根本义务。在这方面，委员会已多次强调《公约》缔约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金融机构和区域一体化组织作决定时，包括就官方发展援助作决定时，应尊重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


因此，我谨表示委员会希望贵国政府在制定和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克服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国际和区域方案时将遵循依《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谨借此机会祝你们工作顺利成功，并再次顺致最崇高敬意。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主席
Ariranga G. Pillay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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